
立法會CB(2)555/16-17(02)號文件  

衞生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17 年 1 月 9 日的情況 ) 

 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食物及衞生局局
長 就 行 政 長 官

2016年施政報告
及公立醫院發展

的最新情況作出

簡報  

2016 年 1 月 18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/醫院管理局

("醫管局 ")提供下列資料：  
 
(a) 在推行未來 10 年醫院發展計

劃之前及之後，各醫院聯網的

服務人口，及按醫院聯網開列

每千名人口病床數目 (不包括
為全港病人提供服務的病床 )
的分項數字；  

 
(b) 醫生、護士及專職醫療人員的

人手供應推算數字，以應付因

在推行未來 10 年醫院發展計
劃 (將會增加約 5 000 張醫院
病床 )而帶來的服務需求增
長；  

 
(c) 香港現時每千名人口的牙醫

數目，以及根據 2016-2017 至
2018-2019 年度的 3 年期增加
20 個以公帑資助的牙科學士

政府當局的回應於 2017 年 1 月  
5 日 隨 立 法 會 CB(2)546/ 
16-17(01)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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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學額後首批畢業生完成課程

的年份，預計屆時每千名人口

會有多少名牙醫；及  
 
(d) 就 2016-2017 至 2018-2019 年

度的 3 年期增加 68 個以公帑
資助的其他醫療專科的學士

學額，按有關醫療專科 (包括職
業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 )開列
該 68個新增學額的分項數字。 

 
2. 應付冬季流感高

峰期的準備工作  
2016年 11月 21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/醫管局提供

下列資料：  
 
(a) 若按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

員會的建議，擴大 2016-2017
年度免費或資助季節性流感

疫苗接種計劃的範圍至包括

所有有長期健康問題的人士

及所有 50 歲或以上人士，所
帶來的財政影響為何。有關數

字應列出把涵蓋範圍擴大至

所有 50 歲或以上、55 歲或以
上，以及 60 歲或以上的人士
分別帶來的財政影響為何；  

 

政 府 當 局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作 出

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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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b) 過去 5 個冬季流感高峰期，按
年齡組別分項列出與流感相

關的入院數字；  
 
(c) 就公立醫院將在 2016-2017年

度冬季流感高峰期開設的 500
多張臨時病床，按醫院聯網列

出分項數字；  
  
(d) 按急症、內科、兒科及病理科

等部門，分項列出醫管局病床

及醫護人員 (即醫生、護士及
專職醫療人員 )的現有數目，
以及有關病床及上述醫護人

員在 2016-2017年度增加的數
目；及  

 
(e) 醫管局總辦事處及個別公立

醫院在上一個冬季流感高峰

期 (2016年 1月至 3 月 )期間舉
行的內部行政會議數目及醫

護人員出席這些會議的總數。 
 

3. 醫院管理局的藥
物管理  

2016年 12月 19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/醫管局提供

下列資料： 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作 出

回應。  



-  4  -  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a) 醫管局與生產商聯繄，安排向
陣發性睡眠性血紅蛋白尿症

病 人 提 供 依 庫 珠 單 抗

(Eculizumab)的進展；  
 
(b) 詳細說明個別公立醫院及診

所如何因應病人的臨床需要

制訂其藥物名冊；及  
 
(c) 不同公立醫院及診所為治療

其患有一些常見慢性疾病 (例
如糖尿病和高血壓 )的病人而
各自制訂的藥物名冊的差異

之處。  
 

4. 有關煙草產品封
包及零售盛器上

健康忠告的修訂

建議  

2016年 12月 19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： 
 
(a) 過去 10 年，15 至 30 歲的年齡

組別的吸煙率趨勢；及  
 
(b) 自經修訂的《吸煙 (公眾衞生 )

條例》 (第 371 章 )及《定額罰
款 (吸煙罪行 )條例》(第 600章 )
分別於 2007 年 1 月 1 日及
2009 年 9 月 1 日生效後，控
煙辦公室就在室內的法定禁

政 府 當 局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作 出

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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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煙區吸煙的罪行所發出的傳

票及定額罰款通知書數目。  
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 年 1 月 10 日  


